
臺南市立麻豆國中第八節課後輔導活動家長同意書 

一、 依    據：南市教中(一)字第 1020026567號函，臺南市中等學校辦理學生課
業輔導及留校自習實施要點辦理。 

二、 目    的：為使學生善用課餘時間，加強本校同學課業統整與複習，擴大學
習效果並提升基本學力，促進其適性發展及身心健康，以爭取較佳之

多元升學機會。 
三、 辦理時間：開學後第 2週至第 20週。週一至週五下午 16:10～16:55（第八節）。 

 (10/11~10/13、11/21~11/22、11/24、12/7~12/8等停課)。 
四、 課程內容：國文、英語、數學、自然、社會、作業指導及其他。 
五、 參加對象：本校學生均可報名參加。 
六、 費用及繳費方式：每學期暫訂貳仟陸佰元(依實際報名人數有所增減)， 
             將列入註冊繳費單中繳交。低收入戶全免，中低收入減半收費。本費 
             用已扣除段考、運動會、國定假日、校外教學等節數。 
七、 生活輔導： 

1. 能準時參加課程，如無必要不得請假。請假應事先向導師及學務處報備，否
則視同曠課。 

2. 接受老師之適性指導，按時完成指定作業。 
3. 課程期間能遵守校規。若違反前述規定，願意受學校處分。 
4. 課堂中干擾上課屢勸不聽者將通知家長帶回並退出課業輔導課。 

八、 附    則：第八節課業輔導課為學校例行性活動，不參加的同學須由家長簽
名確認，並同意自行負責督導其課業及行為。 

九、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，得呈請校長修正補充之。 
附  註：112年 09月 01日(週五)中午 12:35前由班長彙整後，經由導師簽章確認後，

將同意書依班級座號排序送交教務處教學組，以利登錄註冊單收費。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臺南市立麻豆國中第八節課後輔導課家長同意書 

       年       班       號 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1. □願意參加課後輔導課。 

2. □不克參加課後輔導課。 

此致      臺南市立麻豆國中 

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2年 8 月 30 日填寫  


